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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3年度刑補求字第 1號 

本院 112年度刑補字第 4號請求人黃○均刑事補償事件，經

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事實概要： 

請求人黃○均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於民國

99 年 1 月 18 日經拘提到案，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認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嫌重大，於翌（19）

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經桃園地院法官訊問

後，裁定自同日起羈押。請求人提起抗告後，本院於同

年 2 月 9 日駁回抗告。嗣檢察官於同年 3 月 12 日聲請

延長羈押，同月 18日法官訊問後，認羈押原因仍然存在，

且有羈押必要，裁定自同月 19日起延長羈押 2月。檢察

官起訴後，案件於同年 5月 17日繫屬桃園地院，法官訊

問後，認請求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嫌疑重大，有

串供及再犯之虞，且有羈押必要，裁定同日起羈押，其

後請求人經桃園地院於同年 8月 10日當庭釋放。又請求

人所涉案件，傷害罪部分，於 105年 7月 15日判決公訴

不受理，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經

判決無罪、妨害自由罪部分經判決論以共同犯強制罪，

處有期徒刑 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標準。檢察官對強制罪

部分提起上訴，經本院於 111 年 12 月 21 日撤銷原判決

關於強制罪部分，改判請求人共同犯強制罪，仍處有期

徒刑 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標準確定。請求人於上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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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前受羈押 205 日(自 99 年 1 月 19 日至同年 8 月 10

日，加計自同年 1 月 18 日受拘提之 1 日)等情，扣除有

罪部分有期徒刑 3月(90日)，逾刑期羈押日數 115日因

而請求刑事補償，經本院以 112 年度刑補字第 4 號決定

書准予補償新臺幣 23萬元，並於 112年 7月 18日支付。 

二、理由要旨 

(一)依刑事補償法第 1條所列法律執行職務之公務員，須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致生補償事件者，補償機關於

補償後，始應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對該公務員求償，此

觀諸刑事補償法第 34條第 2項規定自明。 

(二)按法院於偵查中為羈押審查裁定時，因該程序仍屬偵查

程序之一環，而有其緊急性及立即性，證明方法不限於

法定證據方法，傳聞證據亦得引為羈押之證據，其證明

程度亦毋庸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僅須犯罪嫌疑

重大即已足。基於偵查中羈押審查裁定之特性，法院為

羈押裁定時，僅須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

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

惟因羈押審查程序與實體審理程序之差異，法院縱為羈

押裁定，猶不必然為有罪之判決，縱受羈押人嗣後經審

理判決無罪，亦難認偵查中羈押之裁定於法有誤。 

(三)聲請羈押、延長羈押之檢察官部分: 

本案因被害人余○○指訴在振平茶莊內遭朱○典率眾

約 5、6 人分持槍械及棍棒脅迫、毆傷，同案被告黃○

宸則坦承有脅迫另名被害人周○○簽發 50 萬元本票，

及請求人偵查中自白在振平茶莊內持鐵棒打人。則檢察

官偵查發現請求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恐嚇取財、妨害自由、加重強盜、殺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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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等罪，認其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1 至 3 款情形，且有羈押之必要，於 99年 1

月 19 日提出請求人自白、同案被告之供述、被害人之

指訴、績效報表、茶莊現場血跡、物品碎裂散落之照片、

診斷證明書等相關證據，聲請羈押，經法官於同日裁准

羈押後，復持續進行偵查如附表所示事項，至同年 3月

12日因尚有共同被告及被害人未調查，偵查仍未完備，

經檢察官聲請延長羈押，法院亦裁定准許延長羈押。 

(四)裁准羈押、延長羈押之法官及本院駁回抗告法官部分: 

法官訊問後，認為檢察官聲請羈押及延長羈押請求人所

憑之證據及理由，形式上悉與卷內事證相符，且聲請羈

押及延長羈押之理由亦非無據，認請求人涉犯刑法第

330條第 1項加重強盜、第 346條第 1項恐嚇取財、第

302條第 1項妨害自由等罪，嫌疑重大，所犯為最輕本

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勾串共犯及逃亡之虞，且

有羈押的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至 3

款，裁定羈押及延長羈押。本院法官審查第一審法官羈

押裁定並無違誤，因而駁回抗告。 

(五)審判法官部分 

檢察官提起公訴後，請求人於移審訊問時，坦承檢察官

起訴之傷害犯行，否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等罪行，

法官同時審酌當時卷存事證，認其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 3條第 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罪嫌重大，又

其與同案被告均否認其他犯行，認其有勾串共犯之虞且

有羈押必要，而裁定羈押，亦係依當時卷證資料所為合

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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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於偵查初期，被害人因無法詳細指訴多數被告各別

行為，共同被告等除自身前後供述不一外，共同被告間

之供述事實亦不相符，檢察官及偵查輔助機關之司法警

察短時間內無法全盤釐清各被告具體行為該當之構成

要件、所犯罪名及相互間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是以

檢察官乃對於段○文、黃○宸、葉○檀、余○霆、李○

駒、黃○均、李○霖以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恐嚇取財、妨害自由、加重強盜、殺

人未遂等罪聲請羈押，第一審及本院法官均認請求人涉

共同犯刑法第 330 條第 1項加重強盜、第 346 條第 1 項

恐嚇取財、第 302 條第 1項妨害自由等罪嫌，均係依當

時卷證所為之合法判斷，所為決定於法有據。嗣檢察官

偵查終結，未以羈押時所認定之刑法第 330條第 1 項加

重強盜罪、第 346 條第 1 項之恐嚇取財罪起訴請求人，

僅起訴請求人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第 1項後段

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之傷害、第 302 

條第 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第 305 條恐嚇等罪嫌，

刑法第 346 條第 1 項之恐嚇取財罪起訴之被告為段○

文、游○崇、江○添，惟尚難據此不同法律見解推論檢

察官偵查初期及法官為裁定羈押及延長羈押、及駁回羈

押裁定抗告時，以加重強盜、恐嚇取財罪等罪為羈押罪

名之原因，有違法之情形，不應對之求償。

(七)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眾多，卷宗、案情龐雜，共同被告

等除涉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外，不同被告交錯涉嫌

之犯罪事實有 16 項。請求人除坦承有傷害犯行外，否

認有檢察官起訴涉犯之參與犯罪組織、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恐嚇等罪嫌而共同被告間供述之事實亦非一致， 是



第5頁，共7頁 
 

法官審酌共同被告人數及關係，彼此間犯行之關聯性，

認請求人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之

虞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必要，係依當時卷存證據所為

合法判斷。雖請求人之押票上同時勾選「有事實足認有

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之羈押理由，然排除此一理由，

亦有勾串共犯之虞之羈押原因，亦不影響本案應否羈押

之判斷結果。是審判之法官難認有違法之情形，不應對

之求償。 

 (八)判決結果 

1、傷害罪部分：因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

告訴，桃園地院於 105年 7月 15日就此部分判決公訴

不受理，此為事後發生追訴條件撤回情形，先前聲請或

決定羈押之檢察官或法官自無違法。 

2、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獲判無罪確定之關鍵，主要理

由在於證人證言內容大部分均係傳聞而來，或無法具

體指訴本案犯罪組織之運作，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明參

與犯罪組織之事，更無有關組織章程或類似規範、組織

經費及人事費用之出入、加入組織之程序或儀式之事

證，無從證明此犯罪組織要素之存在，而認檢察官舉證

不足判決無罪。惟以上均係法院審理後，依嚴格證明法

則評價卷內證據所得之最終判斷結果，與起訴初期卷

存證據資料是否具有形式上可信度，係不同程度之證

據評價，自不得以事後之無罪確定判決，遽謂先前決定

羈押之法官有何違法情形。 

3、妨害自由罪部分：檢察官起訴請求人妨害自由行為，

經法院審理後，認請求人與其他共同正犯之行為，僅有

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未達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應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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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罪之構成要件，且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

段，無另論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此為社會事實經調

查轉換為法律事實後所認定犯罪事實之減縮，因涉犯

條文從刑法第 302 條第 1 項變更為同法第 304 條第 1

項，最高法定刑從 5 年降為 3 年，且因案件繫屬法院

逾 8年，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7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再審酌刑法第 57條規定之量刑因子，處有刑徒刑 3月

而得易科罰金，是請求人受有期徒刑宣告刑期未達所

受羈押期間，此均非先前聲請或決定羈押之檢察官或

法官所得預見，自不得認其等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

羈押期間逾判決所處刑期之違法情形。 

 (九)綜上所述，本案羈押請求人之檢察官及法官，均無違

法之情形，依法不應求償。 

三、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 12點後段、第 14點第

1項，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0    日 

主席委員  高金枝 

委員  林明鏘 

委員  張文貞（請假） 

委員  范瑞華 

委員  黃慧萍 

委員  洪維德 

委員  許永煌 

委員  張惠立         

委員  洪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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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日期 進行事項 

99年 1月 18日 拘提請求人到案，翌日 99年 1月 19日向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99年 3月 3日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知桃園地檢署有關桃園縣政

府警察局函請鑑定步槍 1枝、子彈 26發之鑑定報告。 

99年 3月 8日 桃園地檢檢察官訊問被告李○霖有關槍械及彈藥事宜。 

99年 3月 12日 

檢察官以共犯朱○典、余○祥、鍾○清、李○政、藍○

巖、徐○鋮等人經過月餘追查仍未到案，其等均為天道

盟正義會之要角，若未能延押，數人在外串連，勢必勾

串共犯且影響被害人證詞向桃園地院聲請延長羈押。 

99年 3月 16日 

桃園地檢檢察官核發拘票拘提魏○聲、簡○靖、江○

昌，並由桃園縣政府警府警察局分別對渠等製作調查筆

錄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並繼續追查相關事證。 

99年 3月 18日 桃園地院於 99年 3月 18日訊問被告後延長羈押。 

99年 5月 4日 桃園地檢檢察官訊問證人余○  

99年 5月 17日 繫屬桃園地院，承辦法官同日裁定羈押請求人。 

99年 7月 9日 對請求人與共同被告行準備程序，辯護人同日均提出辯

護狀就證據能力表示意見並聲請調查證據。 

99年 8月 10日 訊問請求人及其他在押被告後，就請求人以 10萬元交

保、停止羈押。 

 
 

 

 

 

 

 


